
宜昌市农业农村局

科技攻关资助项目申报表及绩效目标书

	项目名称：
	 

	申报单位：
	 

	负责人：
	 

	电  话：
	 

	支撑单位：
	 

	负责人：
	 

	电  话：
	 


宜昌市农业农村局

2025年4月 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表

	项目名称
	 

	申报单位
	 

	法人
	
	
	
	联络人
	
	
	

	社会信

用代码
	
	地址
	

	开户银行
	
	帐号
	

	科技支

撑单位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联络人
	
	电话
	

	项目总投入
	XX万元
	其中市财政资助资金
	4万元

	项目实

施年限
	2025年4月-2026年9月

	项目简介
	总体目标： XXX
研究内容：XXX
技术路径：XXX



二、项目研究目标及内容
	1.项目研究开发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（采用条目式表述，文字简明、要点突出）：


	2. 项目计划完成时达到的相关指标（采用条目式表述）：
技术指标：

经济指标：

社会效益：


三、项目进度计划及阶段目标
	起止时间
	项目完成的主要工作及阶段目标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四、承担单位、合作单位及主要参加人员

	项目负责人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职务/职称
	学历
	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	所在单位
	手机

	
	
	
	
	
	
	
	

	主要参加人员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职务/职称
	学历
	为本项目工作时间（月/年）
	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	所在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五、经费预算
1.项目总资金来源预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资金来源
	预算数
	占总额的比重（%）
	备注

	项目总资金（合计）
	
	
	

	申请市级资助资金
	4
	
	

	主体自筹
	
	
	


2.项目总资金支出预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资金支出预算
	总资金
	占资金总额的比重（%）
	其中：财政专项资金
	占财政资金的比重（%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

六、共同条款
任务书签订各方共同遵守以下条款：

1.甲乙丙各方签订任务书，乙方开具发票后10日内甲方拨付第一期资金20000元（贰万元整）。2026年甲方进行验收，乙方按照时间进度完成任务的，甲方拨付尾款20000元（贰万元整）。

2.甲方如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任务书时，所拨经费不得追回；若乙方仅完成部分考核目标任务，未通过项目验收的，甲方可拒绝支付尾款。
3.乙丙双方应严格按任务书目标和要求组织实施项目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如需要调整目标任务、考核指标、经费预算、项目进度、项目负责人等，或因某种原因致使项目无法执行，而要求中止任务，乙方应向丙方提出申请报告，说明相关事由，经丙方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甲方批准。经批准同意中止的项目，甲方视不同情况，部分或全部收回所拨经费，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4.乙方应以项目为核算对象进行单独核算，并按合同约定落实除政府拨款以外的其他款项。

5.甲方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开支的规定，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。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，甲方有权直接提出调整或撤消意见。

6.项目实施形成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，除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，原则上属乙方、丙方共同所有。在本任务书生效后5年内，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（如：在政府性会议、报告、文件、统计资料等）使用乙方及其项目的信息。

7.本任务书是项目管理、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。

8.甲乙丙各方对项目任务书及其他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。

9.乙方提供需要的试验材料，负责试验项目的技术协作，完成试验示范内容。丙方拟定研究内容与实施方案，配备相应的专家或技术人员，开展关键技术的试验。
10.本目标书签订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。

七、签订目标书各方意见
甲方（宜昌市农业农村局）：

分管领导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（XXXXXX）：

法 人 代 表（签字）

开户银行： 

帐 户 名：

帐    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（XXXXXXXX）：

法 人 代 表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